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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建立种公羊饲养户。在适宜山羊生产的每个

村，根据农户的分布情况、饲养的基础母羊数量建

立 150户种公羊饲养户，每个村建 1～2户，每 50

只基础母羊配备 1只种公羊。

5）开展美姑山羊养殖技术培训。深入乡村、农

户，定期开展美姑山羊综合饲养技术培训，提高农

户科学养羊水平。

6）实行美姑山羊免疫日制度。根据美姑山羊的

免疫程序，实行免疫日制度，确定每年 3、6、9、12月

份的 9、19、29日为免疫日。

7）建立美姑县美姑山羊技术服务农民专业合作

社。引导有能力的养殖户组建美姑县美姑山羊技术

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，对 1万只核心群饲养户、种

公羊培育户、种公羊饲养户进行统一技术培训、统

一技术服务、统一生产管理，按优质优价回收和推

广后备种羊。

8）承担省、州科研相关课题。承担省、州科研课

题 2～4个（包含优质牧草引进筛选栽培试验、美姑

山羊种质资源保护技术研究、美姑山羊羔羊早期断

奶及羔羊代乳料生产技术研究），争取将美姑山羊

纳入十三五、十四五期间省科技厅、国家农业部重

大科技攻关项目并承担 22个科研课题。

摘要 做好畜间布鲁氏杆菌病防控工作，必须通过加强宣传培训、加强检疫监管、加强动物疫情监测、加强

部门协作机制、加强工作经费投入、加强责任落实、加强强制免疫、加强扑杀净化几方面来达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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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鲁氏杆菌病（全称布鲁氏杆菌病）是由布鲁

氏菌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。人和多种动物对布鲁

氏菌易感。动物中羊、牛、猪的易感性最强。其感染

后发病特征是生殖器官和胎膜发炎，引起流产、不

育和各种组织的局部病灶。人主要通过接触病畜和

污染的畜产品感染，人感染后，严重的可丧失生育

和劳动能力，严重危害人类健康。为了有效防止布

鲁氏杆菌病的发生或流行，采取综合防制措施，着

重从以下几方面考虑。

1 加强宣传培训

畜牧部门要加大对各级兽医技术人员的布鲁

氏杆菌病防控知识更新培训，加强人员防护，减少

布鲁氏杆菌病感染。要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主流

媒体向广大养殖户大力宣传布鲁氏杆菌病防控法

律法规及布鲁氏杆菌病防控技术规范，在养殖集中

区以及布鲁氏杆菌病疫区因地制宜，通过灵活多样

的方式方法向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布鲁氏杆菌病防

制知识的宣传，疫区范围内要做到布鲁氏杆菌病防

控宣传挂图进村、入户，使养殖户全面了解布鲁氏

杆菌病防治相关知识。

2 加强检疫监管

严格执行产地检疫申报制度，严禁高风险地区

易感牲畜向低风险地区流动，凡易感牲畜进入流通

环节和屠宰加工环节的，一律查验布鲁氏杆菌病免

疫证明，无布鲁氏杆菌病免疫证明的，必须在有资

质兽医实验室对布鲁氏杆菌病检测合格后，方可出

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，防止染病牲畜进入流通和屠

宰加工环节。落实运输检疫中“两级备案制度”，对

跨省调运商品畜（牛羊）必须由所在地县级动物卫

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检疫合格，并取得《动物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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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合格证明》后，方可离开产地。

运输动物到达目的地后，畜主及时向当地畜牧

兽医部门报告，畜牧兽医站接到报告后必须按要求

对布鲁氏杆菌病检疫合格后，方可混群饲养。对牲

畜贩运人（畜主）调运牲畜未执行落地报告和隔离

观察的违法行为，要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罚

或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。养殖场（小区）有不落

实计划免疫规定、调入调出动物时不进行报检和

隔离观察、对非正常死亡牲畜乱扔乱弃甚至非法

出售等行为，要将其列入动物防疫档案，不得享受

一切畜牧业方面的优惠政策。

3 加强动物疫情监测

动物疫情监测部门每年应对本区域养殖场

（户）的畜种按一定比例进行布鲁氏杆菌病抽检，重

点监测区域内牛羊种畜场、良繁场（小区）和规模化

示范场，奶牛及参与小畜配种的公羊，已由卫生部

门确诊的布鲁氏杆菌病患者所饲养的牛羊；已确诊

或疑似感染布鲁氏杆菌病的羊群。严格疫情报告和

核查制度。充分发挥动物疫情监测体系职能作用，

定期开展畜间布鲁氏杆菌病流行病学调查，对疑似

病畜进行病原学送检及溯源监测，对检出阳性病畜

按规定要求处置。对确诊疫情要及时向上级主管部

门报告。对不履行疫情报告职责，越级上报和谎报、

瞒报、迟报的，一经查实，按照法律和相关规定严厉

追究有关当事人责任。

4 加强部门协作机制

畜牧和卫生部门要本着“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

信息互通，及时准确，同级协作，资源共享”的原则，

加强部门协作，及时通报信息，协调解决工作中存

在的问题，每季度对本县市人畜间布鲁氏杆菌病疫

情进行汇总、分析，掌握疫情状况，依据疫情状况合

理调整防控策略。

5 加强工作经费投入

政府部门应建立科学、持续的投入机制，将布

鲁氏杆菌病免疫、监测、扑杀、无害化处理、人员防

护等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并及时拨付，确保防

控工作顺利开展。

6 加强责任落实

按照政府主要领导是动物防疫第一责任人，分

管领导是主要负责人的原则，完善和落实防控责任

制和责任追究制，把防控责任逐级落实到乡镇、村。

充分发挥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的职责，全面协调布

鲁氏杆菌病防控工作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要切实负

起责任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。

对因工作不力、措施不到位或玩忽职守不落实

布鲁氏杆菌病防控有关要求，引发布鲁氏杆菌病疫

情或造成疫情扩散、引起严重后果的，要严厉追究

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

责任。

7 加强强制免疫

对发生过布鲁氏杆菌病区域，在检疫净化的基

础上实施强制免疫，对新生和补栏的牛羊及时补

免。当发生布鲁氏杆菌病疫情时，对健康的同群畜、

受威胁区易感动物实施紧急免疫。奶牛、种公畜不

免疫，当奶牛养殖场（小区）布鲁氏杆菌病感染达到

重度流行免疫后，所有经布鲁氏杆菌病免疫的牛羊

都应单独建立完整真实的免疫档案。

8 加强扑杀净化

对检测出的布鲁氏杆菌病病畜由当地动物卫

生监督部门下达隔离通知书，对病畜和同群畜要限

制流动，禁止买卖、隐匿、宰食。布鲁氏杆菌病病畜

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组织下就地扑杀。

病畜及其流产胎儿、胎衣、排泄物、乳、乳制品

等按照《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

程》（GB16548—2006）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并做好相关

记录、报告、扑杀登记备案等。对病畜饲养场（户）场

址、用具、工作服等进行消毒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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